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屏東縣政府函報，該縣高樹鄉前鄉長廖文賢因涉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犯背信罪等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判決有罪，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送請本院審查等情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本案緣於屏東縣政府函報：「該縣高樹鄉(下稱高樹鄉)前鄉長廖文賢涉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犯背信罪，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判決有罪，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規定，移送本院審查」。案經本院向屏東縣政府、屏東縣高樹鄉公所(下稱高樹鄉公所)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等機關調閱卷證資料，並詢問廖文賢與高樹鄉公所、屏東縣政府等相關機關主管人員，已完成調查，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834158][bookmark: _Hlk209536842]高樹鄉前鄉長廖文賢於任職期間，假借受託使用公務車及車隊加油卡之職務上機會，假公濟私，挪用公務車進行私人旅遊，並由高樹鄉公所核銷加油費用，其行為有悖職守，且影響社會大眾觀感，損及公務員廉潔形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17條、第19條及第20條之忠誠、公正及清廉義務，核有違失，惟審酌其不法利益僅新臺幣(下同)4,019元，違失情節輕微，又其最後違失行為時間民國(下同)106年7月16日迄今已逾5年，且已於107年12月26日卸任鄉長職務，依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已逾懲戒期間，爰無移付懲戒之必要，惟仍應請高樹鄉公所確實檢討改善，避免再生類此案例。
[bookmark: _Hlk207871233]依行政院於94年6月30日訂定發布之「車輛管理手冊」第19點第2款、第26點第1款規定(107年7月3日修正移列為第18點第2款、第25點第1款)，各機關事務單位調派車輛用途僅限於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認有必要者、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其他緊急事故，且車輛管理人員應根據各車輛使用加油卡加油數量，覈實核銷油料。
[bookmark: _Hlk207878724]經查，廖文賢於99年3月1日至107年12月25日擔任高樹鄉鄉長，綜理鄉政，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其對於受託保管之公物，應盡善良保管之責，不得擅為私用。惟查，廖文賢竟貪圖私人旅遊之便及加油費用支出之利益，假借要到花蓮縣政府推廣農產品之不實名義，於出發之前1日即106年7月13日，將高樹鄉公所建設課管理之公務車甲車挪為私用，載運其訂購之鳳梨，並持該公所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申購之車隊加油卡簽帳加油，先於該日在高樹加油站賖銷1,301元後，自同年月14日起至16日止，駕駛公務車，自高樹鄉出發(本案屏東地院判決誤載廖文賢自106年7月13日駕駛公務車出發，應予更正)，載其3名子女前往花蓮進行私人旅遊，回程沿中部橫貫公路將其子女載往臺中市之學校上學，途中並持車隊加油卡簽帳加油，同年月15日在花蓮友華加油站賖銷1,325元、同年月16日在臺南永康加油站賖銷1,393元，嗣中油公司根據簽帳單及交易紀錄，向高樹鄉公所請款，由高樹鄉公所核銷甲車於廖文賢私用期間之加油費用，廖文賢以此方式圖得私人不法利益，共計4,019元，致生高樹鄉公所公帑之不當支出，而損害公庫財產。上開事實，有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108年1月24日詢問廖文賢筆錄、屏東地院112年5月31日訊問廖文賢筆錄、廉政署執行通訊監察發現廖文賢私用公務車之查核報告、該公務車行駛公速公路ETC通行明細、高樹鄉公所支出憑證黏存單等資料可佐。
[bookmark: _Hlk209795457]案經廉政署移送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經屏東地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90號判決廖文賢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42條第1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犯背信罪，判處有期徒刑8月。廖文賢不服，認為原審量刑過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383號判決駁回上訴，惟給予緩刑3年，並命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及向公庫支付15萬元，暨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已判決確定。
廖文賢於本院114年4月30日詢問時略稱：我在法院審理中有說明本案是一半公務、一半私人行程，但法官不予採信，高樹鄉公所有廂型車，當時想說載鳳梨方便，要載的鳳梨有十幾箱，所以跟高樹鄉公所建設課借公務車，當時課長跟我說公務車有加油卡，就用加油卡加油，回來後我有跟該公所建設課課長說，油費我會出，金額不高，我沒有想貪，加油卡是每月依中油公司帳單月結，後來便宜行事，一忙就忘了處理等語。惟查，廖文賢於廉政署詢問時供承，本案行程並未事先申請公假，亦未以公文簽呈或發文方式，知會高樹鄉公所及花蓮縣政府有關推廣農產品之事，廖文賢係私下請花蓮友人與花蓮縣縣長相約，且攜家帶眷，選擇假日，於106年7月15日星期六前往花蓮嘉年華活動晚會，贈送水果予花蓮友人與花蓮縣縣長，係朋友敘舊並參觀嘉年華活動，回程復繞道臺中市，載子女回學校，本案行程實難認屬公務行程。是以，廖文賢所辯，並無可採。
[bookmark: _Hlk207975849]公務車之使用及油料之核銷，應以公務為限。廖文賢於任職高樹鄉鄉長期間，假借受託使用公務車及車隊加油卡之職務上機會，假公濟私，挪用公務車進行私人旅遊，並由高樹鄉公所核銷油料費用，觸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犯背信罪，其公私不分，違法執行職務之行為，有悖職守，且影響社會大眾觀感，損及公務員廉潔形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7條、第19條、第20條及第21條之忠誠、公正及清廉義務(公務員服務法於111年6月24日修正施行，本案行為時之原第5條、第6條、第17條、第19條、第20條分別移列為上開條次，法條文字雖略有調整，然實質內涵相同，非屬法律變更，爰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之現行公務員服務法)，核有違失。
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是以，公務員雖有執行職務或非執行職務之違失事由，仍應審酌個案情狀，「有懲戒之必要者」，方移付懲戒。經核，廖文賢之所為，雖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失事由，惟其不法利益僅4,019元，違失情節輕微，依本案行為時之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5年者，不得予以減少退休（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同現行條文，僅懲戒機關名稱修正為懲戒法院)，其最後違失行為時間106年7月16日迄今已逾5年，已逾上開懲戒種類之懲戒期間，且其已於107年12月26日卸任鄉長職務。是以，廖文賢雖有違失事由，惟審酌其違失情節輕微，且最後違失行為時間迄今已逾懲戒期間等一切情狀，爰無移付懲戒之必要。
綜上，高樹鄉前鄉長廖文賢於任職期間，假借受託使用公務車及車隊加油卡之職務上機會，假公濟私，挪用公務車進行私人旅遊，並由高樹鄉公所核銷加油費用，其行為有悖職守，且影響社會大眾觀感，損及公務員廉潔形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17條、第19條及第20條之忠誠、公正及清廉義務，核有違失，惟審酌其不法利益僅4,019元，違失情節輕微，又其最後違失行為時間106年7月16日迄今已逾5年，且於107年12月26日卸任鄉長職務，依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已逾懲戒期間，爰無移付懲戒之必要，惟仍應請高樹鄉公所確實檢討改善，避免再生類此案例。
[bookmark: _Hlk209780066]地方民選首長有隨時執行公務之需求，且基於對其職位之尊重，機關對於首長用車的派車程序，採取與一般職員有別的公務車使用管理規範，尚屬合理，惟仍宜就實際使用情形研議監督機制，以減少公私不分之弊端，避免不實核銷油料而觸及刑責，爰屏東縣政府允宜督促所屬及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加強廉政宣導，落實公務車之使用管理及定期稽查，並持續檢討精進如何掌握公務車油料核銷有無異常之控管機制，以利察覺弊端。
高樹鄉前鄉長廖文賢假借職務上機會犯背信罪案，涉及公務車使用管理問題及機關檢討策進作為，經查106年7月本案違失行為時，中央雖訂有「車輛管理手冊」供各機關遵循，惟公務車之派車程序及管理稽核等相關事項，各機關仍宜審酌業務需要，訂定細部規範並落實執行。詢據高樹鄉公所表示[footnoteRef:1]，該所政風室於司法單位搜索本案後，於108年3月12日訂定「屏東縣高樹鄉公所公務汽機車保管使用要點」，建立公務車使用管制規範，要求借用公務車前應依程序填寫派車單，使用後應確實填寫公務車輛使用紀錄單，包含日期、起迄地點、行駛里程、用車人、加油里程數等資訊，以備查考，並明定例假日因公務借用車輛須事前核備，該所嗣於113年間辦理「公務車使用管理情形專案稽核」後，於同年3月12日修正上開要點，增訂第23點及第24點規定，要求各單位主管應確實控管屬員借用公務車輛申請出差及後續申領出差旅費情形，如有疑義，得向該所秘書室查閱公務車使用紀錄表及派車單等資料，並要求管理單位定期勾稽或抽查公務車使用情形，惟考量鄉長例假日需接觸鄉親、瞭解民意或參加各類地方活動，為滿足隨時執行公務之需求，依該所現行規定，首長用車於平日與例假日均無需事前核備，並由鄉長室自行管理。惟該所於本院114年4月30日詢問時復檢討略稱：首長座車使用雖難以每次事前核備，惟仍應於滿足臨時性公務需求與加強公務車使用管理之制度性規範上求取平衡，該所為落實首長用車之使用管理，將修訂上開要點，增訂首長用車應依公務車使用管理規範，填寫派車單與使用情形，惟為節約用紙及滿足臨時性公務行程需求，得每個月填寫1張派車單，填寫使用情形等語。依高樹鄉公所上開說明，該所於廖文賢案發生後，強化公務車使用管理，職員用車，要求確實填寫派車單及用車紀錄，首長用車，為兼顧實務及制度管理，將研議修訂上開要點，要求按月填寫派車單及使用情形，以供事後稽查。 [1:  參見高樹鄉公所113年11月21日高鄉民字第1130509341號函及該所於本院114年4月30日詢問時所提書面說明。] 

使用公務車，理應有公務行程，本案廖文賢於例假日用車且未有差假紀錄，卻得以核銷加油費用，高樹鄉公所辦理油料核銷之審查作業有無疏失，容待釐清。對此，高樹鄉公所於本院114年4月30日詢問時表示，該所公務車輛均須使用向中油公司申購之車隊加油卡，加油費用係依據中油公司每月帳單辦理核銷，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之「經費結報檢附憑證表」規範，僅需檢附發票或收據，倘使用車隊加油卡，另須檢附車隊加油卡繳款通知單辦理核銷，無須檢附差假紀錄等文件。另據該所函復說明[footnoteRef:2]，鄉長常利用假日處理鄉民訪談等公務，故廖文賢於假日前往外地並加油，基於公務人員倫理，針對首長提出之油料核銷，無法細核究係處理公務或私人行程。復依屏東縣政府於本院同日詢問時表示，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規定，派遣同仁出差之必要性係由派遣單位負責，假別之正確性與合法性由人事單位主政，會計單位對公務車油料費用核銷之審核作業，僅須對預算能否容納，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並依「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中之「經費結報檢附憑證表」規範，檢附發票或收據，倘使用車隊加油卡，另須檢附車隊加油卡繳款通知單辦理核銷等語。依據高樹鄉公所與屏東縣政府上開說明，本案高樹鄉公所准予核銷廖文賢使用公務車之加油費用，會計人員係依現行規定，根據中油公司月結帳單等憑證，進行合規性審查，未能發現本案有不實核銷之情形，尚難指摘審查作業有所疏失；惟為避免爾後再生公務車使用弊端，仍應以本案為鑒，落實公務車使用管理及定期稽查，並持續檢討精進如何掌握公務車油料核銷有無異常之控管機制，以利察覺弊端。 [2:  高樹鄉公所113年11月21日高鄉民字第1130509341號函。]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爰屏東縣政府允宜督促所屬及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加強廉政宣導，落實公務車之使用管理及定期稽查，以減少公私不分之弊端，避免不實核銷油料而觸及刑責。
綜上，地方民選首長有隨時執行公務之需求，且對其職位之尊重，機關對於首長用車之派車程序，採取與一般職員有別的公務車使用管理規範，尚屬合理，惟仍宜就實際使用情形研議監督機制，以減少公私不分之弊端，避免不實核銷油料而觸及刑責，爰屏東縣政府允宜督促所屬及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加強廉政宣導，落實公務車之使用管理及定期稽查，並持續檢討精進如何掌握公務車油料核銷有無異常之控管機制，以利察覺弊端。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函復移送機關屏東縣政府，並請該府督促所屬及轄內各鄉(鎮、市)公所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處理辦法及簡報檔，廖文賢以外人員之個資遮隱處理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林文程
           浦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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